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东宝莱特医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 

以实施募投项目的核查意见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通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广东

宝莱特医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莱特”或“公司”）的持续督导保

荐机构，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宝莱特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提

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情况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广东宝莱

特医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

3736号）批复，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28,723,404股，发行价格为 18.80元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539,999,995.20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528,049,313.53 元。

上述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2 年 1 月 26

日出具《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22]000055 号）予以验证。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调整情况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募集资金内部投资结构、部分募投项目投资内容等事项的议案》。其

中，“宝莱特血液净化产业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由控股子公司苏州君康医疗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君康”）实施的部分使用募集资金金额由 7,000 万

元调增至 11,500万元；增加部分通过宝莱特向苏州君康提供借款的形式实施。 

三、公司本次提供借款的基本情况 

1、借款金额：合计不超过4,500万元。 

2、借款用途：用于“宝莱特血液净化产业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中由苏州

君康实施的募投项目生产线的建设。 



 

3、借款期限：1年，借款期限自实际借款之日起计算。到期后如双方均无异

议，可自动续期；经公司管理层批准可滚动使用，根据募投项目建设情况可提前

偿还或到期续借。 

4、借款利息：根据实际借款金额及借款天数，参考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确定。 

四、借款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苏州君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苏州高新区五台山路 28号 

法定代表人：陈君 

注册资本：29,187.4074 万元 

成立日期：2012 年 07月 13日 

经营范围：体外循环及血液净化系列产品的研发、技术咨询及自有技术转让

服务；生产 III类 6845-4-血液净化设备和血液净化器具，销售自产产品、医疗

器械并提供相关配套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

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宝莱特出资 92.12%，苏州君健实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出资

2.74%，苏州君英实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出资 2.40%，世界科技有限公司出

资 2.74% 

苏州君康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五、本次借款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苏州君康提供借款，是基于募投项

目的实施需要，有利于保障募投项目顺利实施，符合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募集资

金的使用方式、用途等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苏州君康的其他少数股东虽未提供同比例借款，但公司本次借款参考签署借款协

议时的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收取利息，定价公允，不会导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无偿



 

或以明显偏低的成本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不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本次提供借款后的募集资金管理  

上述借款将由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拨付到苏州君康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中，公

司、苏州君康已于2023年1月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共同签署《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进行专户管理。苏州君康将严

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规范使用募集资金。 

七、相关审核及批准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经董事会审议，同意公司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苏州君康提供借款

用于实施募投项目，最高借款额度为4,500万元。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

层全权办理上述借款事项的后续工作。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有利于募投

项目的开展和顺利实施，符合公司的长远规划和发展需要。上述募集资金的使用

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八、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

施募投项目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

相关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

募投项目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宝莱特医用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核查意见》之签字

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胡凤兴                王康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6月 11日 

 

 

 


